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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詞

	
	
	

	
	
	
沙田區議會主席(區議會主席)歡迎各位委員出席首次文化、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會會議。

	
	I.
	選舉委員會主席
2.
區議會主席說，是次會議由他主持，直至選出委員會主席(主席)為止。主席必須在委員會的首次會議上，從參與該委員會的沙田區議會議員當中選出，而該名獲選為主席的委員不得同時出任另一個委員會的主席。缺席的委員無權參與投票，亦不可委託他人代為投票。區議會主席續說，選舉主席須根據在沙田區議會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二日的會議中通過的委員會主席選舉程序進行，該程序已剛於會上派發，供各議員參照。

	
	
	

	
	
	3.
區議會主席說，在會議前他只收到一份主席的提名表格，並讀出候選人、提名人及和議人的姓名如下：

	
	
	

	
	
	候選人
	提名人
	和議人

	
	
	林康華先生
	鄧永昌先生
	陳國添先生及
何厚祥先生

	
	
	

	
	
	4.
區議會主席就沙田區議會副主席建議在各委員會設立副主席一職時回應說，有關建議可於下次(二月十日)舉行的區議會會議上提出。

	
	
	

	
	
	5.
區議會主席說，由於席上並無其他提名，他即時截止主席的提名，並宣布由林康華先生自動當選文化、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會主席。

	
	
	

	
	
	6.
區議會主席邀請委員會主席林康華先生主持會議。

	
	
	

	
	
	

	
	
	

	
	
	7.
主席多謝各位委員支持，使他能獲選為文化、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會主席，並表示希望日後能與各委員通力合作，促進本區文化、康樂及社區事務的發展。

	
	
	

	
	II.
	委員會職權範圍
(文書CSCD 1/2000)

8.
主席請委員參閱載於附錄I的去屆委員會職權範圍，並表示由於兩個臨時市政局解散後，區議會在文化、康樂及體育方面的職能有所加強，因此，秘書處就上述職權範圍草擬了修訂建議，以反映職能上的改變，該草擬本載於附錄II。主席請委員檢討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9.
何厚祥先生就上述草擬本提出修訂建議如下：
第一項「……及社區事務發展事宜進行討論，並向政府部門……。」更改為
「……及社區事務發展事宜進行意見收集及討論，並向政府部門……。」

	
	
	

	
	
	10.
程張迎先生對上述修訂建議有所保留，指出收集意見只是議員履行其職責的其中一個過程，議員收集有關意見後，會在會議上加以討論。此外，程先生指出「意見收集」的定義含糊不清，質疑「意見收集」是否指需要透過進行意見調查以達到有關目標，所以，他認為不適宜作出上述修訂。他並強調不贊成委員日後利用「收集意見」的職能隨意進行社區調查。主席回應說，委員會會對各委員的操守及委員會的運作進行監察。

	
	
	11.
何厚祥先生說，議員若要進行討論，則須有民意作為基礎，因此建議在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內加入「意見收集」字眼。至於是否需要進行意見調查研究，則須按實際需要而定。

	
	
	

	
	
	12.
主席請委員就何厚祥先生提出的修訂建議進行表決。委員會以十八票贊成，六票反對，通過上述修訂建議。委員會並通過文書附錄II的委員會職權範圍草擬本第二至第四項。上述職權範圍將提交區議會通過。

	
	
	

	
	III.
	成立委員會轄下各工作小組
(文書CSCD 2/2000)

13.
主席請委員參閱文書CSCD 2/2000。
(劉帶生先生及盧偉國博士於此時到達。)

	
	
	

	
	
	14.
何厚祥先生指出，由於外界對青年意見日益重視；以及因應公民意識推廣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工作小組)的工作範圍及服務對象，建議將上述小組分拆為「公民意識推廣工作小組」及「青年議會工作小組」。

	
	
	

	
	
	15.
黃國雄先生指出，去屆委員會委員對「沙田青年議會」與委員會的關係存有質疑，曾就有關事宜進行深入討論。由於各新任的委員並無充分資料，以了解工作小組的工作，因此他認為並不適宜即席就何先生上述提議作出決定。

	
	
	

	
	
	16.
黃戊娣女士表示了解到工作小組的工作量大，而且新一屆委員會亦不須一定要沿用去屆工作小組及其職權範圍，因此贊成分拆上述工作小組。

	
	
	17.
凌劉月芬女士建議有關方面提供充足的參考資料，讓委員考慮上述建議。同時，她亦擔心若不斷將原有的工作小組分拆，會增加工作量，同時若所訂立的工作目標過廣，亦難以實踐。

	
	
	

	
	
	18.
曹宏威博士指出可原則上認授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但認為在程序上並無迫切需要就上述建議作出決定。

	
	
	

	
	
	19.
何秀武先生請委員留意，去屆委員會委員對「沙田青年議會」與委員會的關係等問題存有質疑，並曾就有關事宜進行討論。

	
	
	

	
	
	20.
江活潮先生贊同上述分拆工作小組的建議，認為該工作小組可分為「公民意識推廣工作小組」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而「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可負責「沙田青年議會」及其他有關活動。

	
	
	

	
	
	21.
程張迎先生關注到「沙田青年議會」與委員會及區議會的關係，並表示去屆委員會委員對上述事宜發生極大的爭議，因此希望各委員於下次會議上進行討論。

	
	
	

	
	
	22.
崔康常博士建議委員會應整體地去檢討工作小組的數目。莫偉雄先生則贊成在下次委員會會議上討論何厚祥先生的上述建議。

	
	
	

	
	
	23.
主席表示，為使各委員掌握充足的資料以討論有關分拆公民意識推廣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為兩個工作小組的建議，他提議於下次會議上討論上述事宜。委員對有關建議並無異議。

	
	
	

	
	
	24.
主席請委員考慮是否成立文書附錄I所載其餘四個剛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卸任的工作小組。該四個工作小組分別是：
(i)
婦女參與社區事務工作小組；
(ii)
審核撥款申請工作小組—
(a)
文化、康樂及體育組別；
(b)
社區發展及社區組織組別；
(iii)
旅遊業發展工作小組；及
(iv)
「國際復康日」沙田區活動籌備工作小組。

	
	
	

	
	
	25.
委員會通過成立上述四個工作小組，以及維持載於文書附錄I各工作小組過往的職權範圍。

	
	
	

	
	
	26.
江活潮先生指出，根據文書附錄II「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適用於工作小組的指引」第二項，工作小組召集人必須是所屬委員會的成員，他詢問這是否指增選委員不能擔任工作小組的召集人。

	
	
	

	
	
	27.
秘書說，區議會將於下次會議上討論「沙田區議會轄下委員會的增選委員」議程，考慮是否於各委員會增設增選委員及有關人數等事項。區議會議決增設增選委員後，會交由各委員會於下次會議上選舉增選委員。由於暫時並無增選委員，因此工作小組召集人可從是次出席委員會的委員當中選出。

	
	
	

	
	
	28.
何厚祥先生認為增選委員可擔任工作小組的召集人，並建議待產生增選委員後才選舉有關的召集人。

	
	
	

	
	
	29.
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黃海韻小姐請委員留意，區議會會於二月十日的會議上討論及議決是否增設增選委員及有關人數等事項，再交由於三月舉行的各委員會會議上選舉增選委員，因此，預計各工作小組召集人會於三月之後的下一次委員會會議才可選出，在此期間區內便會沒有由工作小組所舉辦的活動供社區人士參與。此外，根據沙田區議會財政預算程序，區議會須於三月底召開的會議上議定下一年度的預算草案，若屆時各工作小組仍未選出召集人，區議會將不能掌握各工作小組來年度的活動計劃及預算開支，以致不能預留撥款給各工作小組。

	
	
	

	
	
	30.
程張迎先生指出，由於某些工作小組需要處理撥款審批事宜，或需與其他委員會聯繫，因此認為不適宜由增選委員擔任工作小組的召集人。他並指出由於有關工作小組指引適用於所有委員會轄下的工作小組，因此不宜由委員會各自通過該指引，避免各委員會通過不同指引而造成行政紊亂。他建議由區議會訂定工作小組指引，並規定各工作小組遵守及執行。

	
	
	

	
	
	31.
主席認為可於是次會議上成立工作小組及選舉召集人，若日後有關召集人遭罷免或辭職，並擬由另一合適人選，包括增選委員擔任該職，則須經委員會委員討論及通過後，方可由委員會議決的人選出任有關職位。

	
	
	

	
	
	32.
黃國雄先生指出不應隨意更換工作小組召集人，並表示若召集人因失職而遭罷免，有關決定需提交委員會考慮是否通過，工作小組並需向委員會交待罷免召集人的原因。莫偉雄先生持相同的意見，並指出工作小組召集人由區議員出任較為合適。

	
	
	33.
廖韻兒女士及何秀武先生認為工作小組召集人應由所屬委員會議員出任。黃澤標先生及袁貴才先生指出應交由區議會或財務及常務委員會檢討工作小組指引，黃先生並同意上述第二十九段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黃海韻小姐指出，是次會議上未能選出工作小組召集人所帶來的影響。

	
	
	

	
	
	34.
黃海韻小姐說，文書附錄II所載的工作小組指引曾於一九九六年時，經財務及常務委員會檢討後提交區議會通過。若各委員認為需整體地檢討上述指引，可交由財務及常務委員會討論，再提交區議會通過。

	
	
	

	
	
	35.
曹宏威博士建議沿用現行的工作小組指引。盧偉國博士指出上述指引對選舉召集人有很大的影響，並表示應由區議會通過有關指引。

	
	
	

	
	
	36.
李子榮先生認為由於工作小組需有召集人處理活動撥款申請等工作，因此建議可於是次會議上選出臨時召集人。

	
	
	


	
	
	37.
黃戊娣女士則建議可先行選出工作小組召集人，然後交由財務及常務委員會檢討有關指引。

	
	
	

	
	
	38.
最後，主席建議暫時沿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適用於工作小組的指引，但由於委員對有關指引存有爭議，因此提議交由財務及常務委員會檢討。委員對上述建議並無異議。

	
	
	

	
	
	

	
	
	

	
	
	

	
	
	39.
主席請委員選出各工作小組召集人。各工作小組的候選人、提名人及和議人分別如下：


	
	
	工作小組
	候選人
	提名人
	和議人

	
	
	(a)
婦女參與社區事務工作小組
	楊倩紅女士
	黃戊娣女士
	楊祥利先生

	
	
	
	
	
	

	
	
	(b)
審核撥款申請工作小組
—
文化、康樂及體育組別
— 社區發展及社區組織組別
	凌劉月芬女士
程張迎先生
	程張迎先生
梁志偉先生
	黃戊娣女士
黃國雄先生

	
	
	
	
	
	

	
	
	(c)
旅遊業發展工作小組
	黃國雄先生
李錦明先生
	莫偉雄先生
楊祥利先生
	何秀武先生
陳國添先生

	
	
	
	
	
	

	
	
	(d)
「國際復康日」沙田區活動籌備工作小組
	黃戊娣女士
程張迎先生
莫偉雄先生
	楊祥利先生
凌劉月芬女士
劉帶生先生
	楊倩紅女士
劉帶生先生
黃國雄先生

	
	
	

	
	
	40.
主席宣布，由於婦女參與社區事務工作小組及審核撥款申請工作小組的兩個組別均只各有一名候選人，因此由有關候選人自動當選為上述工作小組召集人。此外，程張迎先生及莫偉雄先生先後退出競選「國際復康日」沙田區活動籌備工作小組召集人，因此由黃戊娣女士自動當選該工作小組召集人。

	
	
	

	
	
	41.
主席請委員選出旅遊業發展工作小組召集人。結果，黃國雄先生獲得十四票、李錦明先生得十七票，主席宣布由李錦明先生擔任該工作小組的召集人。

	
	
	

	
	
	42.
主席提醒各工作小組召集人，須提交各小組的成員名單於下次委員會會議上通過。

	
	
	

	
	
	43.
主席說，去屆公民意識推廣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尚餘六個活動於其任期完結後(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才舉行，包括「還看新一代大演」(CDA 43/99)、「青年龍門陣(三)」(CDA 86/99)、「何去何從青年出路研討會」(CDA 88/99)、「第三屆沙田區校際時事常識問答比賽」(CDA 121/99)、「沙田區義工推廣活動暨義工嘉許禮」(CDA 119/99)，以及「怒逆路：關注青少年暴力演」(CDA 120/99)。主席請委員考慮是否同意授權該小組跟進上述活動及其財務事宜。委員會通過授權該小組處理有關事宜。

	
	
	

	
	
	44.
主席表示，有關本委員會轄下各開支科的二零零零／二零零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根據民政事務總署初步提供的資料，本年度沙田區議會的撥款額會較去年的增加約百分之十。因此，本委員會各科的預算撥款額如下：

	
	
	

	
	
	開支科
	本年度的預算撥款額

	
	
	1(文化事務)
	
約1,980,000元

	
	
	6(康樂及體育)
	
約1,265,000元

	
	
	8(節日慶典)
	
約
649,000元

	
	
	10(社區發展)
	
約1,000,000元

	
	
	11(社區組織)
	
約1,200,000元

	
	
	

	
	
	45.
主席提醒各委員，各開支科的實際撥款額須因應各科的實際需要而定。他請各工作小組訂定來年度的活動計劃及財政預算，並將有關資料盡快交予秘書處，以便制訂委員會的建議預算。

	
	
	

	
	
	46.
主席通知各委員，秘書處已收到區內團體提交的二零零零／二零零一年度活動撥款申請。他請有興趣加入審核撥款申請工作小組的委員盡快報名，以便趕及召開審核撥款申請工作小組會議，審批有關申請。

	
	
	

	
	IV.
	委員會會議日期
(文書CSCD 3/2000)

47.
委員會通過文書所載的會議日期及時間。

	
	
	

	
	
	48.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於二零零零年三月八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召開。

	
	
	

	
	
	49.
會議於上午十一時零八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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